
钦州市直属机关服务中心关于

2022年部门预算绩效自评的报告

一、预算基本情况

（一）收入支出预算总体安排情况。
     2022年，市机关服务中心预算收入3953.31万元，预算支出3953.3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709.77万元，项目支出2243.54万元。年初预算财政拨款支出3210.52万元，实际执行支出比预算增加742.7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23.14%。

（二）具体支出情况分析

1.基本支出情况

2022年，市机关服务中心基本支出年终决算1709.77万元，占总支出的43.25%，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391.01万元，商品服务支出184.82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133.93万元。年初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541.26万元，实际预算执行支出比预算增加168.5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10.93%。

2.项目支出情况

2022年，市机关服务中心项目支出决算2243.54万元，占总支出的52.39%，其中：上年结转项目预算614.75万元，实际执行支出415万元，预算执行率67.51%；年初批复项目预算1672.68万元，实际执行支出1466.03万元，预算执行率87.65%；年中调整追加项目预算460.6万元，实际执行362.5万元，预算执行率78.70%。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为做好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工作，我中心成立了绩效自评工作小组，制定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分工及计划表，按照各项支出具体负责情况将自评工作落实到科室，分管领导及各业务科室全程参与，按照自评工作要求，对照各支出项目绩效指标内容逐条逐项自评。根据分工情况，由办公室和财务科共同完成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其他业务科室配合；各业务科室负责完成本科室项目自评，财务科配合；财务科根据自评情况在预算一体化系统完成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和42个项目绩效自评填报。
三、自评结果及分析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按照三级绩效指标评价分析，市机关服务中心2022年度绩效目标设立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符合部门“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能职责，符合部门中长期实施规划。绩效指标较清晰、可量化，与部门年度工作任务相对应，与2022年预算资金支出计划相匹配。预算管理透明规范，严格执行财经制度和市财政局关于预算资金管理相关规定，资产管理安全高效，按时完成预算执行进度，厉行节约、合理规范使用各项经费，职责履行目标有效完成、质量达标，履职效益较好。2022年市机关服务中心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一等等次。
（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2022年度，市机关服务中心各项目支出预算配置科学合理，各预算项目按预算计划组织实施，项目执行过程注重加强监督和检查，按要求进行项目预算绩效管理，预算执行积极有效，努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从项目实际执行情况看，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质量较好，达到了节约、高效的支出目标。根据市财政局任务布置情况，我中心完成42个项目绩效自评，自评结果均为一等等次。
四、自评发现问题及改进措施

2022年我中心严格按照预算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及时开展项目落实工作，为全年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保障，但部分预算项目编制具体细化资金与实际支用途仍存在细微差异，预算编制具体细化准确度有待提高、预算绩效目标及指标设置有待优化。

在今后工作中将从以下几点加强绩效管理：一是加强完善绩效管理制度的建设。加强预算编制的前瞻性，按照《预算法》的相关规定，结合本部门的工作计划以及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等因素，科学、合理地编制本年度预算。二是强化绩效目标管理。把绩效目标作为项目实施的前置条件，提高预算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三是加强项目的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管理，将资金同项目绩效挂钩，提升资金的使用效能。

五、自评工作建议

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专业性强、工作量大，建议财政部门进一步加强开展相关业务工作培训，特别是多开展以各部门之间的经验交流以及实地考察学习等方式的培训，从而进一步推进各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我中心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完善制度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同时加强评价结果的应用，对有效支出安排预算、低效支出压减预算，切实提高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二）自评结果拟公开情况

2022年度部门预算绩效自评结果报送市财政局，并根据市财政局工作要求进行公开。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根据我中心2022年度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附表：项目自评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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